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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148.58 萬元、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平均每人 140.57 萬元。 

（二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現行規範退休（伍、職）之軍、公、

教及政務人員轉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政府轉投資事業職

務支領雙薪之限制不一，且軍人與教師退休人員再任規定尚

未完成法制化，亦未建立有效管理機制，易生弊端，允宜儘

速完成立法程序，並作一致之規範，以杜爭議並符社會公平

正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5 年度政府捐助、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預算書、營運及資金

運用計畫送本院者分別為 120 家、43 家。查 103 年底軍公教及政務人員（以下統稱公務員

）退休後於政府捐助 20%以上之財團法人任職者共 185 人，於上開財團法之轉投資事業任

職者 21 人，合計 206 人，所任職務名稱依財團法人及其轉投資事業特性而異，包括董事長

、董事、監事、顧問、院長、副社長、正副執行長、正副總經理、團長、正副（或資深）

工程師、正副（或特聘）研究員、幹事、技術人員等；上述退休再任之公務員包括支薪及

不支薪兩種，不支薪者共 54 人以擔任董事或監事職位者為主。查部分退休公務員再任財團

法人時點與退休年月相近，甚至呈現無縫接軌現象，有欠允當。 

二、為禁止公務員離職後，從事與原職務具密切關係之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一規定：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以下簡稱旋轉門條款）。該法對公務員離

職後任職之限制範圍為「營利事業」，任職於財團法人者，則不受前揭條文離職轉任時點

之限制，法律規範似有欠完備。 

三、如前所述，公務員離職再任時點及職務規範僅限營利事業，故倘公務員離職後旋即於財團

法人任高缺，則不受該法規範，形成公務員離職再任之限制，因法人屬性不同而有差別待

遇之現象，茲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易所）與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為例：交易所與櫃買中心之業務皆係政府授權獨家經營，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且交易所與櫃買中心之人

事及業務係由政府控制，與金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更是密不可分。惟交易

所屬營利性質之社團法人，受旋轉門條款規範，因此鮮有證期局員工退休（離職）後直接

再任交易所高缺之情形；櫃買中心屬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證期局員工退休（離職）後直

接再任櫃買中心高缺之情形屢見不鮮，如前任及現任櫃買中心之總經理，均係由金管會證

期局副局長及局長退休旋即再任。可知業務性質相同之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僅因法人屬性

不同，形成公務員離職再任限制寬嚴不一之現象，殊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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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者，櫃買中心並非政府直接參與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其預決算書不送本院審議，公務

員再任者不受停支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限制，故證期局退休公務員再任該中心後既

可支領雙薪，又無從一窺其待遇福利全貌，形成監督之死角。實務上，證券周邊單位之財

團法人高層薪資待遇均相當優渥，月薪較一般財團法人高，約在 20 萬元以上，加計獎金後

，年薪高達數百萬元，惟其業務以協助政府管理證券市場為主，營業收入來自政府獨家授

權而非員工之貢獻，既然屬性定位為「公益性」之財團法人，卻任由具業務控制力之主管

機關高階公務員退休再任高缺，支薪高薪及雙薪，有欠公平。 

五、退休公務員再任財團法人不受旋轉門條款限制，導致部分原居主管機關高職位之公務員，

退休後直接於受監督之財團法人任職，除前述之櫃買中心總經理外，文化部、農委會及經

濟部均有高階公務員退休後旋即再任原職機關所轄財團法人之情形，且月薪皆在 10 萬元以

上，其中更有月薪達 20 萬元以上者，監督者與被監督者角色逆轉結果，形成利用主管機關

職權與人脈關係於退休後之占用職缺、支領高薪等現象，造成社會觀感不佳，重創政府形

象。 

（二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為強化我國國際競爭力、增加出口值及就

業機會，我國近年積極推動洽簽 FTA，惟貿易自由化未必全

然有益，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小企業經營不易」、「

中低收入戶生活困苦」及「中南部發展落後」之三中問題恐

更加凸顯，而韓國推行 FTA 10 年，經濟成果傲人，惟所得不

均，貧富差距嚴重惡化，人民自殺率居高不下，故我國推動

洽簽 FTA 同時，允應考量國內目前經濟環境及社會狀況，以

韓國前車之鑒為借鏡，預先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將自由貿易

可能帶來之負面影響降至最低。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近年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為強化國家競爭力，均積極加速自由化與國際化進程

，並透過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面對國際

間區域經濟整合風潮，為營造有利於我國企業發展之國際商業環境，強化台灣在國際間之

競爭地位，增加出口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國近年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洽簽 FTA。惟洽

簽 FTA 雖可降低關稅門檻、創造有利經貿環境、增加出口值及就業機會，但隨貿易自由化

，大型企業資金及勞動人口可快速跨國移動，加上科技進步及工資均等化效應之下，高技

術專業者受益，低技術勞工報酬成長有限，甚至因產業外移而失去工作機會，反而擴大所

得差距，企業主獲取所得更優於勞工薪資報酬。 


